附錄8　－　電力裝置，電梯及扶手電梯及氣體裝置之維修保養要求及有關資料

	
	1
	電力裝置

	
	
	

	
	1.1
	維修保養責任


	
	
	· 業主須定期安排專業人士為其電力裝置進行檢查、測試及領取證書


	
	
	· 電力裝置的業主包括任何擁有或控制該裝置的人士，或擁有該裝置所處於的物業業權人士，包括物業業主、立案法團、屋苑物業管理代理人、住客及租客。


	
	
	· 若有關裝置未有達到所需的安全要求，可能構成危險，引致觸電、火災或電力供應中斷，亦觸犯了電力（線路）條例第20條，違例者會被檢控。



	
	1.2
	《電力條例》的要求



	
	1.3
	如何進行定期測試 



	
	1.4
	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2882 8011，或致函香港銅鑼灣加路連山道九十八號機電工程署電力法例部。

傳真﹕ 2895 4929

電郵﹕ info@emsd.gov.hk

(有關的聯絡電話見附錄2)




	
	2
	電梯及扶手電梯裝置

	
	
	

	
	2.1
	電梯/扶手電梯擁有人的責任


	
	
	· 僱用註冊電梯/扶手電梯承建商進行：

	
	
	- 定期維修保養(每月一次)

	
	
	- 定期檢驗及測試電梯(每年一次)

	
	
	- 定期檢驗及測試扶手電梯(半年一次)

	
	
	· 備存一份最新的工作日誌，核對每個註冊電梯/扶手電梯承建商輸入的記錄。

	
	
	· 向機電工程署署長及註冊電梯/扶手電梯承建商報告意外事故。

	
	
	· 安排電梯/扶手電梯測試證書的批核
· 僱用註冊電梯/扶手電梯註冊承建商：

	
	
	- 進行大型改建工程

	
	
	- 於工程完成後，檢驗及測試電梯/扶手電梯

	
	
	· 把署長交回的已加簽證明書(新裝置為表格5，現有裝置為表格11/12)張貼在有關電梯內或扶手電梯傍的顯眼位置。

	
	
	

	
	2.2
	定期維修保養及檢查


	維修保養及檢查
	扶手電梯
	電梯

	· 檢查、清潔、抹油及調校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 定期檢驗
	每半年一次
	 每年一次

	· 定期安全設備測試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 安全設備滿載、超載感應器和制動器的測試
	-
	每五年一次


	
	
	

	
	2.3
	電梯維修保養合約種類


	
	
	「全保」－ 維修保養費已包括更換正常損耗的零件。

	
	
	「標準保」－ 維修保養費只包括人工費用，所有零件費用另計。


	
	2.4
	管理人員需協助承建商確保電梯安全


	
	
	一般來說，註冊電梯承建商以合約條款形式提供保養服務，為避免觸犯法例，樓宇的管理人員應向承建商提供協助，確保電梯符合安全標準：


	
	
	· 
	在收到表格5、7、11或12後七天內，連同訂明費用呈交機電工程署署長，或要求註冊電梯/扶手電梯承建商將有關表格及訂明費用代表呈交署長。

	
	
	
	


	
	
	· 
	備存一份最新的工程日誌，供機電工程署查閱。


	
	
	· 
	為確保電梯操作順暢，應向註冊電梯承建商提供良好環境及所需器材，以進行維修保養工程。


	
	
	· 
	如有意外發生，應立刻以書面通知機電工程署署長、註冊電梯承建商及保險公司。


	
	2.5
	查詢


	
	
	如欲查詢進一步的資料，可致電2882 8011或電郵info@emsd.gov.hk
(有關的電話號碼見附錄2)



	
	3
	氣體裝置


	
	3.1
	維修保養責任

	
	
	

	
	
	· 氣體裝置的擁有人，包括業主、業主立案法團、樓宇管理公司、租客、住客或氣體供應公司，有責任確保其氣體配件（包括供應主管）狀況良好及安全。


	
	
	· 任何破損或不當的改動，如銹蝕或喉管被加建物覆蓋等情況，可能引致意外，對人身或財物構成危險。此舉亦扺觸《氣體安全法例》，可被檢控。


	
	
	· 氣體裝置的擁有人，有責任替其固定氣體配件（包括供氣主管）安排至少每十八個月進行一次定期檢查，並就檢查結果作出相應的維修工作，以確保氣體裝置的安全。


	
	3.2
	氣體裝置工程及註冊氣體承建商

	
	
	

	
	
	· 根據《氣體安全（氣體裝置技工及氣體工程承辦商註冊）規例》的要求，只有受僱於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按本附錄3.3段領有適當級別)的氣體裝置技工，才可進行氣體裝置工程。


	
	
	· 「氣體裝置工程」包括裝配、接駁、截離、測驗、投入運作、停止運作、維修或更換氣體喉管、用具及配件。


	
	
	· 進行氣體裝置工程後，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會要求用戶在工作紀錄單上簽署，以作為完成工程的證明文件。


	
	
	· 這文件載有工程的詳情、日期、時間及氣體裝置技工的姓名及註冊編號。


	
	
	·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必須保存這些記錄，供政府氣體安全人員檢查。


	
	
	·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必須在其營業地點展示證明書及告示，以便市民知道他們是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 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的名單可在以下網址瀏覽﹕

http://www.emsd.gov.hk/


	
	3.3
	氣體裝置工程類別


	住宅
	第一級

安裝及測試接駁石油氣瓶的平頭爐。.

第二級

安裝住宅用氣喉管。

第三級

安裝／測試住宅用氣喉管及設備。

第四級

安裝／測試／維修住宅用氣設備。

	商業用
	第五級

安裝非住宅用氣喉管。

第六級

安裝／測試非住宅用氣喉管及設備。

第七級

安裝／測試／維修非住宅用氣設備。

	工業用
	第八級

安裝／測試／維修工業用氣設備。


	
	
	詳情請參閱《氣體安全（氣體裝置技工及氣體工程承辦商註冊）規例》



	
	3.4
	瓶裝石油氣


	
	3.4.1
	存放及處理氣瓶的一般須知


	
	
	· 小心處理，以免損壞。

	
	
	· 不得儲存容量共超過130公升的過多石油氣瓶。

	
	
	· 將氣瓶垂直放置在通風良好和容易到達的地方。

	
	
	· 要遠離熱源及火源，更換氣瓶時，這點尤其重要。

	
	
	· 不可在地面以下地方、排水渠附近、地庫內或公眾通道如行人通道、走廊等使用或存放瓶裝石油氣。

	
	
	· 如發現公眾地方擺放沒有人看管的瓶裝石油氣，應通知註冊氣體公司收回。


	
	3.4.2
	使用瓶裝石油氣時須知


	
	
	· 檢查氣瓶及調壓器，是否有損壞或漏氣。

	
	
	· 只可使用由有關的氣體供應公司所提供的調壓器，並要保護調壓免受損壞。

	
	
	· 使用後須將調壓器關掉，若有一段長時間不會使用，應將調壓器拆除。

	
	
	· 膠管應每三年更換一次，日期可參考膠喉上所印的，並需經常檢查膠喉接位可有鬆脫、損壞或漏氣，若發現有任何毛病，應通知註冊氣體承辦商更換膠喉。

	
	
	· 氣體設備遠離易燃物品。

	
	
	· 不可讓氣體設備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燃點。


	
	3.5
	無煙道式氣體熱水爐

	
	
	

	
	
	供浴室或淋浴間無煙道式氣體熱水爐屬於危險裝置，因該類熱水爐會從室內抽取供燃燒用的空氣，而燃燒後的廢氣（包括有毒的一氧化碳），直接帶進裝置這類熱水爐的房間內，如在通風不足情況下可能令廢氣積聚至危險水平。


	
	3.5.1
	禁止安裝新及使用現有供浴室或淋浴間的無煙道式氣體熱水爐


	
	
	· 由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起，《氣體安全（裝置及使用）規例》訂明禁止使用無煙道式氣體熱水爐，供應浴室或淋浴間。


	
	
	· 氣體熱水爐安裝的地點的負責人士，必須安排將該熱水爐的氣體供應永久性地截斷。


	
	3.5.2
	禁止售賣無煙道式氣體熱水爐


	
	
	· 《氣體安全（雜項）規例》的修訂確立任何人不得於香港明知而售賣或建議售賣提供任何無煙道式氣體熱水爐。


	
	
	· 此項修訂意味自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起，任何人不得供應無煙道熱水爐作任何用途。


	
	3.5.3
	不遵守新規例將被懲罰


	
	
	· 任何人若違反禁止新安裝或使用現有無煙道式熱水爐作浴室或淋浴用途的規例，即屬犯法，可被罰款$5,000。

	
	
	

	
	3.5.4
	查詢

	
	
	

	
	
	如對氣體安全有查詢，可致電機電工程署熱線2882 8011或電郵info@emsd.gov.hk。
(有關的聯絡電話見附錄2)



	
	3.6
	其他資料


機電工程署

(1) 《電力裝置保安全，定期檢查莫遲疑》
(2)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所規定升降機／自動梯擁有人的責任》
(3) 《氣體裝置工程和註冊氣體工程承辦商》
(4) 《使用瓶裝石油氣的安全措施》
(5) 《禁止使用無煙道式氣體熱水爐以供浴室或淋浴使用》



若閣下的電力裝置位於





公眾娛樂場所（如電影院），或


製造或儲存危險品的地點（如危險品倉庫），或


設有固定高壓電力裝置（超逾一千伏特）的地點。





酒店、醫院、學校或托兒所，或


電力裝置允許負載量超逾二百安培的工廠，或


電力裝置允許負載量超逾一百安培的商業單位或私人住宅。





法例規定，閣下必須定期維修電力裝置，以確保操作安全。





法例規定，閣下的電力裝置必須每五年作一次檢查、測試及領取證書。





法例規定，閣下之電力裝置必須每十二個月作一次檢查、測試及領取證書。





否





否





是





是





1





2





3





5





4





為確保閣下之電力裝置符合有關法例之安全標準，機電工程署有權隨時拜訪閣下作不定期檢查。請把證書妥善保存，並於有關人員巡查時提交審閱。





加簽後的證書會經郵遞寄回。機電工程署可能會在加簽前抽樣檢查經已檢定為合格的電力裝置。





於證書簽發兩星期內，把證書連同加簽費用遞交機電工程署加簽。





要求電業承辦商於測試後一個月內為電力裝置簽發「定期測試證書」(表格WR2)。





僱用註冊電業承辦商為閣下的電力裝置進行檢查及測試。





(1)





(2)





(3)





(4)





(5)











